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网上交易系统指定支付渠道开展交易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日期： 2018-09-29 阅读次数：19

为降低投资者的交易成本，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决定自2018年9月29日00:00起，在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指定支付渠道开展认/申购（含定
投，下同）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的银行直连、第三方支付渠道认/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且符合
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可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银行直连、第三方支付渠道认/申购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三、优惠活动方案

2018年9月29日00:00至2018年11月30日15:00，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的银行直
连、第三方支付渠道办理上述基金的认/申购业务时，不收取认/申购费。原认/申购费为固定费用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固定费用执行。

各基金原认/申购费率（用）请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
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上述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含支付宝天弘基金生活号、支付宝天弘宝粉之家生活号、微信天
弘基金订阅号、微信天弘基金服务号、微信天弘基金微理财公众号，敬请参见本公司网上交易系
统的页面提示。

2、上述银行直连、第三方支付渠道以及上述优惠活动规则，请以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的页面
显示为准。

3、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前，请仔细阅读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交易的
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并确保遵循其规定。

4、敬请投资者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谨慎投资。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http://www.t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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